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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现状与改革思路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杨金亮  李骄龙 丁康 

 

摘要：政府间财政关系是关系到政府事权与财权能否合理匹配的基础性因素。本文在对

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历程及取得的成效，

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提出了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思路。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一直是财政理论界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话题。随着改革开

放的逐步深入，当前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研究应立足实际，在对西方分权理论研究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制定出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平衡发展

的财政政策。 

西方财政分权理论的主流学术意见对财政联邦制持正面评价，认为其有助于财政效率的

改进。主要包括： 

一是分权体制下分散的、小规模的地方政府在对公共偏好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方面具有优

势，因此更有可能做出贴近实际偏好的公共决策。Hayek(1945)明确提出小规模政府能够更

精确地了解公共偏好，做出更好的决策；相反，大型政区的政府对离散、分裂的公共偏好既

不敏感，也无力处理（Ostrum, iebout and Warren, 1961;Oates,1972）。 

二是可以创造出有效的偏好表达机制。Tiebout(1956)认为大量的小型地方政府可以征

收不同的税收，提供不同的公共服务，与居民的“用脚投票”来表达的公共偏好完美配合在

一起，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 

三是通过构建居民的退出机制而对表现不佳的政府构成压力。Mueller(1972)认为如果

没有退出机制作为威胁，意愿表达通常会失效。分权化有助于推出机制的建立，因为居民在

规模较小的政府之间迁徙比在较大规模的政府间迁徙成本更低（Bailey,1999）。 

在西方分权理论中，财政联邦制的缺点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在税收收入方面，税

负转嫁将偏向流动性较弱的要素比如工资、土地、财产上去（Braid,1996;Park,1997）。支

出方面，发展支出将扩大并超出最优水平，而其他公共品供给不足（Qian and Roland, 1998）。

由于地方政府和工商业精英利用自身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以及小集团对松散群体的信

息和集体行动优势，因而努力在公共政策中维持这一偏差（Schneider and Teske,1993），

也即优势。 

二、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回顾 

政府间财政关系又称财政体制，是处理各级政府间收支划分与财力调节的基本制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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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与各级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具有重要意义。建国以来，适应各

个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不断发展，逐步完善，大致经历了建

国初期以中央集中为主线的统收统支，市场经济探索时期的包干体制以及明确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目标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等三个阶段。其中，1994 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建

国以来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领域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制度改革，奠定了目前我国

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 

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根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政府的支

出范围（见表 1）；二是考虑政府间事权划分，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见表 2）；三是

建立增值税、消费税“两税返还”制度，保持地方政府既得利益，确保新旧体制的平稳转换；

四是保留原体制补助和结算补助，引入财政转移支付概念，逐步建立健全较为规范的政府间

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表 1          中央地方支出责任划分 

中央财政支出 

国防、武警经费，外交和援外支出，中央级行政管理费，中央统管的基

本建设投资，中央直属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

中央安排的农业支出，中央负担的国内外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以及中

央本级负担的公检法支出和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等各项事业费支出。 

地方财政支出 

地方行政管理费，公检法经费，民兵事业费，地方统筹安排的基本建设

投资，地方企业的改造和新产品试制经费，农业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

经费，地方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以及其他支出。 

 

 

表 2    中央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划分 

中央固定 

收入 

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税，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

保险公司总公司等集中交纳的收入（包括营业税、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

税），未纳入共享范围的中央企业所得税、中央企业上交的利润等。 

中央与地方 

共享收入 

增值税中央分享 75％，地方分享 25％；纳入共享范围的企业所得税和个

人所得税中央分享 60%，地方分享 40%；资源税按不同的资源品种划分，

海洋石油资源税为中央收入，其余资源税为地方收入；证券交易印花税

中央分享 97%，地方（上海、深圳）分享 3%。 

地方固定 

收入 

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交纳的营

业税），地方企业上交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

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房产税，

车船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契税，遗产和赠予税，烟叶税，土

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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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改革后，立足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着眼于规范、完善财政体制，并充分考

虑外部各方面约束条件，不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除了根据需要适时调整金融保险营业税以

及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地方分享比例外，重点就所得税收入划分与出口退税负担机制进行了

完善。 

三、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成效及评价 

回顾多年来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历程，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以来的体制运行情况，政府

间财政关系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首先，国家财政实力逐年壮大。税收收入划分既考虑了税种属性，又兼顾了中央集中财

力的需要和地方承受能力，较好地处理了中央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了各级政府组织收入的

积极性，加上税制逐步完善、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以及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财政收入连年大幅

增加，财政实力显著增强。从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节节攀升（见表 3），1999

年迈上万亿元台阶，2003年、2005年相继突破 2万亿元和 3万亿元大关，2008年达到 6.13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也稳步从 1993 年的 12.6%提高到 2008年的 20.4%。据估计，现在一

周的收入过千亿元，相当于 1980年全年收入（1160亿元）；一个月是五千亿元，相当于 1994

年全年收入（5218亿元）。 

 

表3      1994-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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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财政部网站，其中2008年为预算执行数（下同）。 

 

 

其次，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分税制改革扭转了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下滑势头，中

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由 1993年的 22%提高到 2008年的 54.8%，调控能力大幅

增强。同时，通过分税制的实施及所得税收入分享的改革，中央从地方集中财力逐年增加。

中央集中的财力全部用于增加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扣除转移支付增量后，



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现状与改革思路 

18 

中央从东部净集中约 2.6万亿元，对中西部地区分别净补助 1.5万亿元和 2.1万亿元（见表

4）。 

 

表 4    1994-2008年中央集中财力与分配情况（亿元）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财政部网站，净集中财力=-集中财力-转移支付增量。 

 

第三，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通过“一对一谈判”和“讨价还

价”、“一省一率”调节政府间财力分配的格局，出台了按照客观因素进行公式化分配的转移

支付办法，形成了由财力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构成的转移支付体系（如表5）。同时，

不断改进转移支付办法，着力创新转移支付机制。中央从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中集中的收入

全部用于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成了稳定增长机制；出台“三奖一补”政策，引入激

励约束机制，督导地方各级政府缓解基层财政困难。随着转移支付规模的逐年加大，转移支

付均衡效果初步显现。以2008年为例，若将东部地区作为100，中西部地区按总人口计算的

人均一般预算收入仅为34和37。通过转移支付实施地区间收入再分配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

支出分别上升到63和81，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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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8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第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各地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原则，结合

本地实际，初步明确了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收入范围，基本形成了较为彻底的纵向分税框架，

并不断创新财政管理方式，陆续实施了“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改革，减少了财政管理

级次，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另外，“三奖一补”政策实施后，形成了各级政府共同努

力提高县乡财政保障能力的机制，县乡财政运行状况显著改善。2003 年，全国财力不够保

工资和运转的困难县为 791个，2007年县乡政府“保工资、保运转”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客观评价，分税制改革是建国以来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史上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

一次制度创新，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也实现了既定的主要目标。但是，如果比照全面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现行财政体制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

方面。主要是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够清晰、不尽合理的状况仍未改观，部分税种收

入划分不尽合理，地区间财力均衡力度依然不足以及基层财政保障能力仍然较为脆弱，等等。

这些方面需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继续加以完善。 

四、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思路 

当前，完善财政体制的总体思路，应以围绕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

权相匹配的体制的基本目标，立足实际，适当借鉴国外经验，以推进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为

重点，改进财力与事权匹配方式，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笔者认为，今后一个时期，

深化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财力性转移支付 

8696亿元，46.6% 

专项转移支付 

9967亿元，53.4% 

一般性转移支付，3511亿元，40.4%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276亿元，3.2%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763亿元，8.8% 

调整工资转移支付，2392亿元，27.5% 

县乡奖补转移支付，438亿元，5% 

其他财力性转移支付，1316亿元，15.1% 

教育，688亿元，6.9% 

科学技术，86亿元，1% 

社会保障和就业，2399亿元，24.1% 

医疗卫生，780亿元，7.8% 

环境保护，974亿元，9.8% 

农林水事务，1513亿元，15.2% 

其他专项转移支付，3527亿元，35.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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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应相对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形成目前地方财政困难的原因很多，但

政府职能定位不够明确、不够合理，各级次之间事权划分不清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加上近年省以下体制内事权重心下移而财权重心上移，按照法制规范、合理有效的基本原则， 

逐步有序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近期应争取在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

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取得进展。同时，要不断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建立民生领域支出的经费

保障机制，确保民生领域支出具有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

任是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但由于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难度较大，需要中央财政密切配合

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努力推动改革。 

二是要逐步建立县乡基本财力保障制度，逐步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县乡

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 22%，却供养了占全国 70%的人口，财力与事权不对称的问题

十分突出。当前，要在进一步完善“三奖一补”激励约束机制的同时，逐步建立县乡基本财

力保障制度，为基层政府履行职能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撑。具体来说，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共同

研究制定保障县乡政府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以及民生支出等的最低标准；按照分级管理的

原则，省级政府承担保障县乡基本财力需求的责任，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县级政

府要科学合理地安排政府预算，实现“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要适时建立地方政府公

债制度，做到地方政府举债公开化、程序合法化、规模合理化。 

三是要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是均衡各级政府之间财力

差距、确保政府正常履行职能、促进社会公平和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我国财

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当前改革完善的切入点应是对转

移支付体系进行总体定位，凡是中央委托事务所需的支出，由中央通过专项转移支付足额安

排；凡属地方事权的支出，原则上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解决，扩大地方政府支出统筹权限，

增强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凡是中央地方共同事务，明确中央地方各自所承担的支出比例；凡

是符合中央政策导向的地方事务，中央财政也可以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加以引导，但数额不宜

过大。在此基础上，清理专项转移支付，抬高专款设立门槛，进而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

另外，应围绕主体功能区建设，通过明显提高转移支付补助比例的方式，增强生态功能区域

政府公共服务保障能力，逐步取消不规范的“税收返还”、体制补助和按“基数法”测算支

付规模的不合理做法，规范转移支付运作流程。 

四是要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省以下财政体制是国家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央对省级财政体制的延伸。当前，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框架过渡色彩很浓，合理化程度和

规范性都不高。进一步改进省及以下财政体制，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

当前应该主要从划清政府间事权、减少财政层级、完善地方税收体系、调整转移支付结构四

个方面，调整和改革省以下财政体制，从财政体制安排上缓解基层财政困难，使地方政府财

政由“吃饭财政”、“建设财政”向“服务财政”和“公共财政”的角色定位转变，切实转变

政府职能；与此同时，辅之以积极削减县乡债务、适时发行地方公债、调整税收征管机构等

配套措施，以期最终在公共财政的框架内，构建中国特色的省以下财政体制安排，促进“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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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发展”和“和谐发展”的长远目标的实现。 

五是要加强财政监督，推进相关领域改革。要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监管，确保特定政策目标的实现；同时，要引导地方政府将中

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用于教育、农业、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进程。此外，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体系，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与政绩观，转变

政府职能，提高收入质量，避免重复建设，使地方政府财政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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